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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工业经济
前4月平稳增长

近日，云南省统计局通报了2023

年1至4月云南经济运行情况。总的

来看，1至4月全省工业经济平稳增

长，消费加快回暖向好，经济运行延

续平稳向好态势。

重点产业保持快速发展

1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4.2%。其中，4月增加值增

长3.2%，较3月回升5.6个百分点，当

月增速由负扭正。从三大门类看，1至

4月，采矿业增加值下降5.3%；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6.7%；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下降2.4%。

电子行业高速增长。1至4月，电

子行业增长46.6%，较1至3月提高

8.1个百分点。其中，4月，电子行业

增长55.0%，较3月提高30.4个百分

点，对规上工业增速贡献率高达

126.5%，是当月贡献最大的行业。

重点产业保持快速发展。1至4

月，新能源电池产业、硅光伏产业、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分 别 增 长 106.6% 、

60.9%、35.8%，对规上工业增速的贡

献率分别达16.4%、45.0%、77.7%，为

全省工业经济增长提供有效支撑。

部分行业当月增速扭负为正。4

月，石油、煤炭、有色、医药行业分别

增长27.9%、15.7%、5.7%、4.5%，较3

月大幅回升48.1、29.9、10.7、16.5 个

百分点。

大宗商品消费平稳回升

1至4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3731.01亿元，同比增长9.7%，比

1至3月加快2.2个百分点；4月增长

16.7%，较3月加快6.7个百分点，消

费市场走势逐月向好、复苏步伐持续

加快。

从消费形态看，商品零售稳步增

长，餐饮收入快速增长。1至4月，实

现 商 品 零 售 3167.26 亿 元 ，增 长

8.1%，增速较1至3月加快2.0个百分

点；实现餐饮收入563.75亿元，增长

19.6%，增速较1至3月继续加快3.6

个百分点。

从销售单位所在地看，城乡消费

加快恢复，乡村快于城镇。城镇消费

品零售额 3245.95 亿元，同比增长

9.6%，增速较1至3月加快2.3个百分

点；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85.05亿元，

增长10.7%，增速较1至3月加快2.0

个百分点。乡村增速高于城镇1.1个

百分点。

大宗商品消费平稳回升。1至4

月，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类商品

零售额增长85.8%，较1至3月加快

12.4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单位石油及

制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5.8%，拉动

全省限额以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1个

百分点，对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6.0%。

线上消费增速大幅增长。限额

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

零售额同比增长44.6%，较上年同期

加快8.0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罗宗伟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公布
省级政府应对照制定并发布本地区基本养老服务具体实施方案及清单

覆盖范围和实现程度不得低于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要求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

前印发了《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基本养老服务是指由国家直接提

供或者通过一定方式支持相关主体向

老年人提供的，旨在实现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必需的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

服务，包括物质帮助、照护服务、关爱服

务等内容。基本养老服务的对象、内

容、标准等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动态调

整，“十四五”时期重点聚焦老年人面临

家庭和个人难以应对的失能、残疾、无

人照顾等困难时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

《意见》提出制定落实基本养老服

务清单。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

实《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国家基

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的对象、项目、

内容等，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力

状况等因素动态调整，由民政部会同

相关部门适时提出修订意见，按程序

报批后以部门名义印发实施。省级政

府应当对照《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制定并发布本地区基本养老服务具体

实施方案及清单，明确具体服务对象、

内容、标准等，其清单应当包含《国家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中的服务项目，且

覆盖范围和实现程度不得低于《国家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要求。到 2025

年，基本养老服务制度体系基本健全，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不断完善，服务对

象、服务内容、服务标准等清晰明确，

服务供给、服务保障、服务监管等机制

不断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覆盖全

体老年人。

此外，《意见》还明确建立精准服务

主动响应机制、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保障

机制、提高基本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提

升基本养老服务便利化可及化水平等

重点工作。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对象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类型

达到待遇享受
年龄的老年人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1

2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为符合条件的参保老年人按时足额发放基
本养老金

为符合条件的参保老年人发放基础养老金
和个人账户养老金

物质帮助

物质帮助

65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

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3
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能力综合评
估，做好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与健康状况评
估的衔接

照护服务

80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

高龄津贴4 物质帮助

经济困难的
老年人

养老服务补贴5 为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补贴 物质帮助

为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

家庭适老化改造6 按照相关标准，分年度逐步为经济困难的老
年人家庭提供无障碍改造服务

照护服务

经认定生活
不能自理的
老年人

护理补贴7 为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的经济困难老年人
提供护理补贴

物质帮助

家庭养老支持服务8
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家庭成员参加照护
培训等相关职业技能培训的，按规定给予职
业培训补贴

照护服务

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范围的老年人

最低社会保障9 物质帮助
对获得最低生活保障金后生活仍有困难的
老年人，采取必要措施给予生活保障

特困老年人 分散供养10
对选择在家供养的特困老年人，由县级政府
民政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分散供养，提供
基本生活条件、疾病洽疗、办理丧葬事宜等，
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

照护服务

集中供养11

对需要集中供养的特困老年人，由县级政府
民政部门按照便于管理的原则，就近安排到
相应的供养服务机构，提供基本生活条件、
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对生活不能自
理的给予照料

照护服务

特殊困难老年人 探访服务12 关爱服务
面向独居、空巢、留守、失能、重残、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等老年人提供探访关爱服务

对国家和社会作出
特殊贡献的老年人

集中供养13 照护服务

老年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
人遗属和进入老年的残疾军人、复员军人、
退伍军人，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法定
赡养人、扶养人无赡养、扶养能力且享受国
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提供集中供养、医
疗等保障

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老年人

优先享受机构养老14 照护服务同等条件下优先入住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

经认定符合条件的
残疾老年人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5 物质帮助

为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残疾老年人提供生
活补贴，为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且需
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老年人提供护理补贴

生活无着的流浪、
乞讨老年人

社会救助16 物质帮助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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